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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大葉大學（以下稱本校）為鼓勵表現優秀之教學獎助生，以提升教學輔

導品質及成效，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優良教學獎助生之遴選，每學期舉辦一次，每次獎勵十名，獎勵名額依

擔任實驗實習類、數位學習類、課業學習類及教學行政類等四類別之教

學獎助生人次，占教學獎助生總人次之比例分配，採四捨五入法，每類

別至少應有一名，獲獎教學獎助生於次學期教學獎助生研習活動公開表

揚，並頒發獎狀及獎金新台幣五千元。 

前項各類別教學獎助生獎勵名額得不足額，並得視情況相互流用。 

第三條 優良教學獎助生之評選方式，由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委員會依下列各款

資料審查，核定優良教學獎助生名單：  

(一) 書面申請資料。 

(二) 課程學習單。 

(三) 其他優異成果佐證資料。 

同時擔任不同類別之教學獎助生，應擇一類優良教學獎助生參與選拔。 

第四條 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其組成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委員，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另由各學院至少一名曾獲傑出或優良教學教師之教師擔任委

員，及學生代表二名，由本校曾任教學獎助生表現優異者之中薦

請教務長圈選之。 

二、 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一年，並得連任。 

三、 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召集之。 

四、 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委員以上出席，方得開會，議案均由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參與選拔教學獎助生之推薦教師應迴避該次遴選會議。 

第五條 獲獎教學獎助生應配合教務處所辦理相關研習活動，分享教學、行政或

課業輔導等相關心得。 

當選優良教學獎助生以四次為限。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